
各有关单位：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样品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海洋局 

2017年12月29日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样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在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活动中所

获取深海样品的管理，充分发挥深海样品的作用，促进深海科学技术交流、合作及成果共享，保护深

海样品汇交人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

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活动获取的各类深海样品的汇交、整理、登记、保管、利用和国际交换

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实行深海样品统一汇交与集中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深海样品共享利用，保护汇交人的合

法权益。 

    第四条 国家海洋局主管全国深海样品汇交工作，负责全国深海样品管理的监督与协调,履行下列职

责： 

    （一）组织制定深海样品管理的指导政策、相关制度和技术标准； 

    （二）监督检查深海样品管理指导政策、相关制度和技术标准的实施； 

    （三）负责审定对外公布的深海样品目录。 

    第五条 国家海洋局深海样品管理机构负责全国深海样品的具体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拟订深海样品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和相关标准； 

    （二）负责全国深海样品的接收、分类整理、编码登记、处理加工、安全保存和共享使用； 

    （三）开展深海样品管理及与之相关的应用技术方法研究； 

    （四）建设和维护深海样品库，保障样品安全； 

    （五）建设、维护和业务化运行深海样品管理信息系统与共享服务平台，编制、发布深海样品目

录； 

    （六）面向社会提供深海样品委托代管、处理加工等服务； 

    （七）开展深海科学普及活动，向社会提供展品服务； 



    （八）配合相关部门实施深海样品国际交换任务； 

    （九）定期向国家海洋局提交工作报告。 

第二章 深海样品汇交 

    第六条 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活动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深海样品管理机构汇交深海样品，并保证所汇交样品站

位完整、类型齐全，相关记录真实可靠、符合标准。 

    第七条 按照经费来源及承担任务类型，对深海样品实行分类管理： 

    （一）由国家财政经费支持，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

资源调查及相关涉外合作与交流等活动中获取的各类深海样品（以下简称“国家深海样品”）。 

    （二）由其他来源经费支持，从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

资源调查及相关涉外合作与交流等活动中获取的各类深海样品（以下称“其他深海样品”）。 

    第八条 深海样品的汇交内容如下： 

    （一）国家深海样品 

    1．样品及目录清单； 

    2．样品采集、分取使用、处理加工、分析测试等信息记录文件； 

    3．样品分析测试报告及整编数据； 

    4．航次现场报告、航次报告。 

    （二）其他深海样品 

    汇交样品或样品目录。不具备深海样品保存条件与共享服务能力的，应汇交深海样品。对涉及国家

利益和战略需求的深海样品，应当按照国家深海样品汇交内容进行汇交。国家鼓励其他深海样品参照

国家深海样品汇交内容进行汇交。 

    第九条 深海样品的汇交时限如下： 

    （一）国家深海样品 

    1．航次调查获取的样品、现场矿石分析副样，样品采集、航次现场分取使用、处理加工与分析测试

信息记录文件，航次现场样品分析测试报告及整编数据，航次现场报告等，应在航次现场验收前汇

交；不进行航次验收的，应在航次结束后1个月内汇交。 

    2．矿石分析副样，样品处理加工与分析测试信息记录文件，样品分析测试报告及整编数据，航次报

告等，应在任务验收前汇交；不进行任务验收的，应在航次结束后两年内汇交。 

    3．涉外合作与交流获取的样品及相关信息记录，应在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汇交。 

    （二）其他深海样品 

    原则上参照国家深海样品汇交时限汇交，具体汇交时限可由汇交人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协商确定。 

    第十条 汇交人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深海样品汇交前的安全。 



    汇交的样品应包装规范、标识清晰，符合国家海洋局的有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汇交样品的信息记录文件、有关报告、整编数据等，应当符合国家海洋局的有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技

术标准。 

    第十一条 汇交样品，应做好汇交记录。完成深海样品汇交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向汇交人出具汇

交证明。 

    第十二条 接收深海样品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及时清点、整理，并将样品汇交、整理情况书面报

告国家海洋局。 

第三章 深海样品保管 

    第十三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建立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深海样品保管场所，配备专业技术人

员，配置必要的设施设备，建立健全深海样品接收、样品整理、安全保存、共享服务、数据整合工作

制度，具备深海样品安全保存、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服务能力。 

    第十四条 接收深海样品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对接收的深海样品进行分类整

理、编码登记、封装标识，建立馆藏样品目录，并按保存要求，存入相应环境条件的样品库房。 

    由汇交人自行保管的其他深海样品，应参照前款规定整理保存样品。 

    第十五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及时编制整理深海样品目录，经国家海洋局审定后发布。 

    第十六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对样品采集、分取使用、处理加工、分析测试等信息记录进行检查校

对，确保深海样品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数据完整、准确。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按照有关标准，对样品管理相关文档进行分类整理、编目立卷，建立文档目录

清单。 

    第十七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提供深海样品共享服务，并通过网络实现馆藏样品目录及汇交人自行

保管的其他深海样品目录的远程浏览、在线申请及分取进程查询。 

    第十八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建立安全管理与应急预警机制，确保深海样品的安全保存，确保深海

样品、信息数据的安全。 

    第十九条 汇交人可对汇交样品申请设置保护期。 

    （一）国家深海样品，由汇交人向深海样品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国家海洋局审定后由深海样

品管理机构提供样品保护，保护期一般为申请审定后两年。 

    （二）其他深海样品，可由汇交人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协商设置保护期，保护期从汇交之日起算，

一般不超过三年。 

    （三）特殊情况下确需延长保护期的，可由汇交人向深海样品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国家海洋

局审定后延长保护期，保护期原则上不得超过五年。 

    （四）汇交人享有所汇交深海样品的优先使用权。未经汇交人书面同意或国家海洋局审定，深海样

品管理机构不得向他人提供保护期内的样品。 



    第二十条 因国家深海安全和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可以无偿利用保护期内的深海样品。 

    第二十一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当按规定保管深海样品，不得非法披露、提供利用保护期内的深海

样品，不得封锁公开的深海样品。 

第四章 深海样品申请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使用深海样品，需提出申请，并提供证明申请人承担任务及所需样品类型、数量等信息

的申请材料。 

    第二十三条 使用深海样品，应承担如下任务之一： 

    （一）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航次现场报告、航

次报告编写； 

    （二）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任务相关研究项

目、课题； 

    （三）深海海底资源矿区申请或相关报告编写； 

    （四）研究深海相关科学问题的其他研究项目或课题； 

    （五）教学、科普展示等公益事业。 

    第二十四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收到样品使用申请后，应对申请进行查验，结合可分配馆藏样品及使

用成果情况，编制样品分取方案，报送国家海洋局审定。 

    第二十五条 收到国家海洋局答复意见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一般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分

取。 

    申请样品量过大时，可邀请申请人到访协助取样，并视情况延长样品分取时限。 

    涉及自行保管的其他深海样品，应按要求提供分取使用。 

    第二十六条 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统筹深海样品使用，避免样品重复分析造成浪费。 

    申请样品开展分析测试工作的，如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已有相应使用成果，应优先使用已有成果；确

需重复开展工作的，应给出充分理由。 

    第二十七条 申请深海样品用于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

调查活动的，应按要求汇交深海样品使用成果；公开发表成果的，应标明资助采样航次或采样任务。

对国家资助的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活动，样品使

用成果汇交合格，方可进行结题验收。 

    申请深海样品用于科普、教学任务的，应提交工作总结报告，说明样品使用情况、受众人数，以及

所组织与样品有关的活动情况。公开展示深海样品的，应标明资助采样航次或采样任务。 

    第二十八条 申请使用深海样品，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汇交深海样品使用成果时，应

同时返还未使用的深海样品，使用人不得自行丢弃、转让、交换、出售深海样品或将深海样品用于其

他非申请目的。 



    第二十九条 汇交样品使用成果，应当符合国家海洋局的有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样品使用成果，不得在使用成果汇交中弄虚作假。 

    第三十条 接收深海样品使用成果后，深海样品管理机构应及时核查校对、整理成果实物及资料，并

公开发布使用成果目录。 

    使用成果的目录发布、申请使用及使用人责任等参照深海样品目录发布、申请使用及使用人责任执

行。 

    第三十一条 深海样品及使用成果的国际交换由国家海洋局统一管理，具体国际交换业务由深海样品

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汇交样品或样品使用成果存在严重问题且不予解决的，不得再次申请使用深海样品及样

品使用成果，直至按照要求完成汇交。 

    汇交人未依照本规定汇交深海样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第二

十四条及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未能妥善保管深海样品,造成损失或严重影响的，视情节轻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

保管单位及相关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予以处理。 

    第三十四条 样品申请人超越申请用途和范围使用深海样品，或者违规丢弃、转让、交换和出售深海

样品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在样品汇交、保管和使用过程中，发生泄密事件的，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涉密深海样品信息及使用成果的汇交、保管、信息发布、共享利用等，执行国家保密相

关管理规定。 

    第三十七条 搭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调查航次获取

的各类样品，称“搭载样品”。搭载样品的汇交依经费来源，在满足任务需求的前提下，参照国家深

海样品或其他深海样品执行。 

    第三十八条 国家鼓励本办法规定之外的其他深海科学技术研究、环境保护活动取得的深海样品参照

本办法汇交。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 

    深海样品，与“深海实物样本”同义，是指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和相关环境保护、科学技

术研究、资源调查活动所获取的各类矿石、岩石、沉积物、海水、生物等实物资料。 

    样品使用成果，是指对深海样品进行分析测试、描述鉴定、处理加工所获取的描述记录、鉴定报

告、分析数据、光薄片、分析副样等。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